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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　　言

《尉缭子》是古代兵学圣典中内涵丰富的著作之

一。它虽然是一部军事著作，但其内容却涉及到军事、

政治、经 思想深邃，内容丰富，济、教育等诸多方面，

是中国历代治国治军、安民兴邦的必备参考。在中国

日益开放振兴的今天，《尉缭子》书中丰富的管理思

想、管理原理对于建设市场经济，提高管理水平，实

现管理现代化有着深远的意义。继承这一笔珍贵的中

华历史遗产，挖掘其蕴含的管理真谛，将其发扬光大，

是华夏儿女的历史使命。

本书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上，将尉缭子管理思想与

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对接起来，探讨它与现代企业管理

的关联以及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。力争理论上有深

度，实践中可操作，而不是把它当做现代企业管理的

教科书、市场商战指南一类的东西去写。这是因为，

《尉缭子》博大精深，将其思想拆卸下来，按句对号图

解应用，未免太庸俗化了。作者康景海和王仲春先生

想脉络为主线，结合现以《尉缭子》思 代企业管理一

般程序，力争重要问题说到，重点问题说透，不仅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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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以企业管理操作程序和要领，而且着重讲明它的理

论精要之所在，体现学术性与应用性的完善结合。

作者在写作过程中，拜读并汲取了诸位名家里手

的许多高论，受益匪浅。承蒙作者厚爱力邀为文作序，

深表谢意。

但愿《尉缭子兵法与现代企业管理》一书在读者

的手中能成为一本企管经、商战经和生意经。

林世明

月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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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篇

七子谈兵，人人挟有识

见。而引古谈今，学问博洽，

首推尉缭。

——〔清〕朱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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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《尉缭子》成书概述

《尉缭子》一书，历来争论很多。由于年长日久，辗转流

传，人们对这部兵书的著录、作者、成书年代，说法不一。具

体地讲，主要是三个问题。第一，今本《尉缭子》是杂家《尉

第二，《尉缭子》的缭》还是兵家《尉缭 作者是梁惠王时

的尉缭还是秦始皇时的尉缭？第三，《尉缭子》成书于什么年

代？现将这三个问题的分歧点和我们的看法分述如下。

第一节　　　　关于《尉缭子》的著录

《尉缭子》的著录，最早见于 艺文志》。《汉书《汉书

艺文志》在杂家类著录“尉缭二十九篇”，在兵形势家类著录

“尉缭三十一篇”。而今本《尉缭子》共二十四篇，与《汉书

艺文志》中著录的两种《尉缭》都不相符。那么，《汉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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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文志》中两次著录的《尉缭》究竟有无关系，今本《尉缭

子》是其中哪一种流传下来的呢？

后代学者，如宋代郑樵、宋元之际马端临，都坚持认为

流传下来的《尉缭》即是 艺文志》中著录的杂家类《汉书

《尉缭》，而兵形势家类《尉缭》早已失传。明代王应麟则相

反，认为杂家《尉缭》已佚亡而兵家《尉缭》独存。我国现

代已故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持后一种观点。

事实上，《汉书 艺文志》中杂家《尉缭》与兵形势家

《尉缭》，并不是互不相干的两本书。因为杂家类书籍中并不

排斥收录原属兵家的著作。《汉志》的编著者、东汉时期史学

家班固在对杂家类的说明中就指出：“右杂二十四家，四百二

篇。入兵法。”而且，同编入杂家中谈兵法的书还有“《子晚

子》三十五篇”。班固自注说：“齐人，好议兵，与《司马

法》相似。”那么，缘何兵家著作的《尉缭》又编入杂家呢？

这是因为《尉缭》除谈兵法之外，还广泛论述了治国修政、实

行农战、富国强兵、任用贤能等观点和主张，这些具有浓厚

的法家色彩；书中还讲兵以道胜、诛暴乱禁不义、无夺民时

等，则又 艺文志》是根据刘向总吸收了儒家的思想。《汉书

校群书之后所撰《别录》著成的，刘向恰好对《尉缭》的学

艺文志》杂家《尉缭》下所引颜术特点作了说明。《汉书 师

古注写到：“刘向《别录》云缭为商君学。”此即指明尉缭是

兵家又兼有法家思想。先秦典籍在流传中往往有所增删变动，

同一 艺文志》中分别著录的杂家著作常有不同版本。《汉书

类和兵形势家类的两部《尉缭》应属于这种情况。

综上所述，《尉缭》是在吸收先秦诸子百家有关论述之长

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部富有特色的军事著作。在仁义与战争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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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上，它把儒家孟子的行王道施仁政以统一天下与法家商鞅

的“捐礼义”、“弃仁义”各执一端的两说，用战争统一天下

揉合起来。在耕战问题上，兼收并蓄了孟子以井田制促进生

产、农家许行的食为八政之首、商鞅的奖励耕战等各家学说

中的有益思想。在商业问题上，则兼容了孟子对商贾要减轻

赋税、商鞅的重农抑商、许行的小农经济等有识之说。

继《汉书 艺文志》之后，唐初的政治家和史学家魏徵

主编《隋书 经籍志》，又在子部杂家类中著录：“《尉缭

子》五卷（原注：梁并录六卷。尉缭，梁惠王时人）。”魏徵

在他另编的《群书治要》中，又收入有《尉缭子》四篇，即

《天官》、《兵谈》、《制谈》、《兵令》，与今本《尉缭子》中的

四篇内容基本相同，只是个别文字略有出入。由此可以认为

《隋志》的著录，即据《汉志》杂家类著录而来，实际上也就

是流传到今天的这部兵书《尉缭子》。五代时，后晋刘煦撰修

的《旧唐书 艺艺文志》以及北宋欧阳修撰修的《新唐书

文志》也都承《隋志》将《尉缭》列入杂家。而与欧阳修大

约同时的王尧臣等，却在北宋景佑年间（公元

年）编辑的《崇文总目》中，将《尉缭子》列入兵家。宋元

丰年间（公元 年），朝廷又把《尉缭子》和《孙

子》、《吴子》、《六韬》、《司马法》、《黄石公三略》、《李卫公

问对》合在一起编为《武经七书》，成为当时研军习武的必读

书和后来历代朝廷考试选拔武官的依据之一。欧阳修生于公

元 年，不但与王尧年，卒于 臣基本同时代，而且

与宋元丰年间也很接近。由此可以断定欧阳修、王尧臣所见

到的《尉缭子》以及《武经七书》中的《尉缭子》应是相同

的书，只是由于欧阳修与王尧臣等的观点不同，欧阳修把它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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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先例归入杂家，而王尧臣等则把它归入兵家罢了。

概而言之，尽管在史学界关于今本《尉缭子》是《汉书

艺文志》中著录的杂家《尉缭》，还是兵家《尉缭》尚无定

论，但一般认为，《汉书 艺文志》中著录的杂家 《尉缭子》

和兵形势家《尉缭子》很可能就是一部书，因为《汉志》早

已注明，所有杂家都是可入兵家的。后来隋唐时期，多把

《尉缭》归入杂家类，而宋代以后又多将其著录于兵家类。事

实上，无论持何种观点，都不否认《尉缭子》是一部以论述

军事为主，并广泛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法律等诸多领域的兵书。

第二节　　　　关于《尉缭子》的作者

关于《尉缭子》的作者，说法不一，主要有两种意见。多

数学者根据《尉缭子》开篇就有“梁惠王问尉缭子曰”的话，

认为该书的作者尉缭当是梁惠王时人。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史

书中，梁惠王 秦时并没有尉缭其人的记载，而根据《史记

始皇本纪》中记述，秦始皇十年（公元前 年），有一“大

梁（今河南开封）人尉缭”来秦游说，为秦谋划统一，被秦

始皇封为“国尉”（最高军事长官），据此认为该书的作者尉

缭是秦始皇时人。

从梁惠王到秦始皇，其间相距百年左右，就是从梁惠王

年的时间，故卒年到秦始皇十年，也有 这位到秦国游说的

尉缭与对梁惠王讲兵法的尉缭不可能是同一个人。那么，《尉

缭子》的作者究竟是哪个尉缭呢？笔者认为似应是梁惠王时

期的尉缭。原因有四：其一，尉缭子开篇便有“梁惠王问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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缭子曰⋯⋯”的对话，全书自始至终贯穿着这种君臣问对的

语气。如果是秦始皇时的尉缭所写，为什么他与秦始皇的谈

话，偏要说成是与梁惠王的谈话呢？是托古吗？相隔只几十

年，也谈不上“古”。托名吗？秦始皇的威名比“东败于齐”、

西丧地于秦，南辱于楚”的梁惠王显赫得多，身为秦国国尉

的尉缭又何必要去托一个史无记载的尉缭之名呢？因此，在

没有确实可靠的根据说它是“伪托”之前，似应把它的作者

尉缭看作是梁惠王时人。其二，尉缭在陈述政见和兵法中，反

复强调“务农战”“、修号令”“、明刑赏”“、审法制”等思想，

这反映了包括魏国在内的山东六国于商鞅变法之后，力求变

法图强的政治要求。这些政见如果献给力挽败局、以图中兴

的梁惠王，是比较适宜的；而对于早经商鞅变法、日渐强盛

并已对山东六国展开兼并之势的秦始皇，则实属无的放矢。特

秦始皇本纪》中所记载的尉缭劝秦王之词：别是《史记 “愿

大王毋爱财物，赂其豪臣，以乱其谋，不过亡三十万金，则

诸侯可尽。”这些已为秦王所用，并收到实效的谋略，却无一

点见著于《尉缭子》书中，由此可见他与《尉缭子》一书无

关。其三，书中两次提到“吴起与秦战”（武议第八），称赞

吴起“舍不平陇亩”。从避嫌的角度讲，也说明该书的作者是

梁惠王时的尉缭，而不可能是秦始皇时的尉缭。其四，《史

记》所引用的史料多从《战国策》而来， 秦而《战国策

策》中记载有一个名叫顿弱的人给秦始皇献策，与《史记》中

尉缭给秦始皇献策相比较，其言犹为近似。这究竟是史记的

偶尔疏忽，误把顿弱记为尉缭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？这个

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。上述理由说明，《隋志》中关于“尉缭，

梁惠王时人”的说法较为可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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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　　　　关子《尉缭子》的成书年代

《尉缭子》的成书年代是与它的作者密切相联的又一个有

争议的问题。班固在《汉书 艺文志》中自注“六国时”，明

确指出《尉缭子》作者为六国人。这是同今本《尉缭子》内

容相符的。今本《尉缭子》开篇就是“梁惠王问尉缭子曰”的

句子。据此，多数学者认为，《尉缭子》成书于战国梁惠王时

期。梁惠王即魏惠王，在位时间为公元前 年一前 。当

时他力图改变魏国在军事上所处于的被动态势，谋求恢复其

先人魏文侯时代富强的局面。《史记 魏世家》中就有这样的

记载：“惠王数被于军旅，卑礼厚币以招贤者。”之后，各个

学派的人物云集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，如《史记》所载“：邹

衍、淳子髡、孟轲皆至梁。”很有可能，富于兵家谋略的尉缭

就是在这一时期晋见魏惠王，而这部兵书即是根据他与魏惠

王的谈话记录而著成的。由此可以推断，《尉缭子》成书时代

应在战国中期，但不排除其后在传抄过程中有所增益。

《尉缭子》一书还曾存在过真伪问题。南宋陈振孙《直斋

书录解题》中就提出过“今书二十三篇，未知果当时书否”。

年这个问题，直到 考古学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获

得了一批汉简，与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孙膑兵法》同时出土的即

有《尉缭子》一些残简，才得以彻底澄清。经考古工作者整

理，竹简本有与今本《尉缭子》相合的六篇，即《兵谈》、

《攻权》、《守权》、《将理》、《兵令上》、《兵令下》。这就足以

证明竹简本《尉缭子》一直流传至今，确无可疑。银雀山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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墓为西汉时期武帝初年的墓葬，再根据出土《尉缭子》等兵

书的字体介于隶书、草书之间，又不避汉初高祖刘邦、文帝

刘恒、景帝刘启、武帝刘彻的名讳，据此可认定这些兵书至

迟在西汉之前就已经流传于世了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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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《尉缭子》内容概要

《汉书 艺文志》杂家类著录《尉缭子》有二十九篇，兵

形势家类则记述有三十一篇。唐代魏徵辑有四篇， 年在

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残简六篇。今本《尉缭子》为五卷二十

四篇，共九千余字。

第一节 《尉缭子》卷第一

《尉缭子》卷第一分为《天官》、《兵谈》、《制谈》、《战

威》四篇。

天官　　天官，即指天文星象的总称。主要论述了战争胜

败的根本因素。尉缭子在回答梁惠王的问题中坚定地表明了

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，在于充分发挥人的作用的观点，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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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当时兵阴阳家所散布的“天官、时日、阴阳、向背”等迷

信说法。明确指出“先神先鬼，先稽我智。谓之天官，人事

而已”。他令人信服地举例说明：譬如现在有一座城，从东西

两方进攻，不能取胜；从南北两方进攻，也不能取胜，难道

四方面都没有适应吉利时辰的方位吗？由此看来，相信天官

时日，不如充分发挥人的作用。按《天官》书上说，背 水列

阵是置军队于绝境，向坡列阵是把军队置于无用之地。但武

王伐纣的时候，却背着济水，向着山坡列阵，以 人，击

败众多的纣军，灭亡了商朝，难道是纣王所布的阵势没有得

到天官之利吗！楚将公子心与齐国作战，当时出现慧星，慧

星的柄指向齐国方面，有人认为柄所指的方向定会取得胜利，

因而不能进攻。公子心说“：慧星知道什么呢，用扫帚打人的，

本来就应当倒转头来用柄去打才能取胜。”第二天与齐国交

战，果然大破齐军。黄帝说：“首先问神问鬼，不如首先问问

自己的才智如何。”与其说是天文星象的应验，不如说它是发

挥了人的作用。

兵谈　　兵谈似泛指立国、建军、为将和用兵之道。主要

分四层论述。首先谈根据土地肥瘠而立邑（古代称国为邑），

主张立国要从实际出发，符合本国的地理情况和经济条件，这

样就内可以固守国土，外可以战胜敌人。其次谈建军要“寓

兵于农”，兵农合一，把军事力量蕴藏于民众之中，以求国富

兵强，不用出兵征战就能威制天下。第三谈为将者的心胸要

宽阔，不能一激就怒；品德要清廉，不能贪图钱财；不能轻

狂，不顾实际而又听不进别人意见。最后谈用兵一定要有胜

利的把握，否则就不可出征；作战要根据战场的范围，作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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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的准备；决战要迅速，兵之所及如高山密林那样稳重有

序，象长江大河那样势不可挡，象猛火焚烧那样暴烈，如城

垣倾坍，如乌云压顶，以磅礴的气势压倒敌人。

制谈制，指军队的编制、纪律、号令、赏罚等。主要

论述国家的政治、军事制度对战争胜利的保证作用。明确指

出“制必先定”，赏罚分明，军队作战就象猛禽捕食那样快速

凶狠，象决堤之水泻于千仞深谷那样势不可挡。进而阐明只

有国家政治措施对头，实行农战政策，使国民非农无所得食，

非战无所得爵，扬臂争出农战，就能天下无敌。最后，还强

调了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能仰赖他人的援助，要任用贤

能，而且要能容纳被占领国的贤能之士，这样才能取得真正

的胜利。

战威　　战威即指作战的威力，也就是战斗力。主要论述

构成战斗力的精神因素，也提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物质因素。作

者认为增强作战威力，首先在于充分发挥人的作用，特别强

调士气，故详细地论述了提高士气的方法。其次也谈到正确

使用一定的物质条件。主张先用礼义信用教育士兵，然后才

施用刑罚；先进行廉耻道德的说教，然后才施用刑罚；要身

先士卒，以身作则；对待士兵的生活，不可不优待；他们所

追求的爵位等级，死丧的抚恤，不可不重视；使士兵得到土

地和俸禄的实惠，具有送往迎来饮食相亲的物质条件，乡亲

邻里相互勉励，生死关头相互救应，行伍之间为亲戚，友邻

部队之间如朋友，这样，军队驻守时就如城垣般的稳固，行

动时就如暴风雨般迅猛，战车有进无退，士兵勇往直前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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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用兵作战之道。作者还认为，称王天下的国家，富足的

是民众；称霸诸侯的国家，富足的是兵士；没落的国家，富

足的是官吏；行将灭亡的国家，只图增加君王自己的库存财

物；这就是说上层富足有余，而百姓一贫如洗，则亡国之患

无法挽救。篇中提出了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的

脍炙人口的名言，认为圣人所珍重的，不过是人的作用罢了。

第二节《尉缭子》卷第二

《尉缭子》卷第二分为《攻权》、《守权》、《十二陵》、《武

议》、《将理》五篇。

攻权攻，指攻城；权，即权谋。攻权，就是攻城的谋

略。主要论述攻城的原则和方法。首先是集中力量，决心坚

定。兵力分散就势弱，将领犹豫不决士兵就会离心离德。将

领就象意志，部下就象肢节，人的意志专诚，则肢节动作必

然有力；意志如果犹豫，则肢节一定动作不灵。这不符合攻

权的原理。其次是军队必须有严格的纪律。指出：士兵没有

对敌我两方面都畏惧的，畏惧自己将领就会蔑视敌人，畏惧

敌人就会轻蔑自己的将领。因此将帅要恩威并用以立威信，使

军队行动齐心协力。第三是必须确有把握，才能攻、战。“战

不必胜，不可以言战，攻不必拔，不可以言攻。”最后具体地

谈到攻城的行动，要迅速集中兵力，千里路程十天赶到，百

里路程一日赶到；要出其不意，深入敌境，遮断交通，孤立

其城邑；要兵临城下，重重包围，占据险要，多路猛攻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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敌措手不及，乘虚而克之。

守权守，指守城。守权，即是守城的谋略。主要论述

了守城的原则和方法。一是要坚守城郊外围要地，所谓“进

不郭圉，退不亭障，要御战，非善者也。”二是据险守城，所

谓“夫守者，不失险者也。守法：城一丈，十人守之，”“千

丈之城，则万人守之”。三是要求城池坚固耐守，所谓“池深

而宽，城坚而厚”，人力充实，粮草充足，弩矢坚强，矛戟相

称。四是要编组守城和突击两种部队，两种部队分开配置，相

互配合。五是要有可靠的援军，所谓“有必救之兵者，则有

必守之城，无必救之兵者，则无必守之城。”主张“救必开之，

守必出之”，守军要配合援军，主动出击，占领险要，示假于

敌，乘势攻敌，反对单纯防御。

十二陵陵，磨砺，可理解为修养、磨练。集中论述将

帅的修养，从正反两面提出十二种经验和十二种教训，作为

将帅在实践中的自励和警惕。十二种经验是：威严在于坚定

不移；给人恩惠在于恰合时宜；机变在于适应事物的变化；作

战在于激励士气；进攻在于出敌不意；防守在于隐蔽部署；不

犯错误在于考虑周密；不遭危困在于预有准备；慎重在于能

警惕小事；明智在于能统筹全局；消除祸患在于勇敢果断；广

得人心在于礼贤下士。十二种教训是：后悔在于优柔寡断，罪

恶在于滥行杀戮；偏袒在于私心过重；指挥失误在于自以为

是；用度不足在于耗尽民财；是非不明在于受人离间；劳而

无功在于轻举妄动；固执浅薄在于疏远贤人；祸患在于贪财

好利；受害在于亲近坏人；灭亡在于没有战备；危乱在于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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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不明。

武议武，指战争及其相关的事物；议，评论。主要论

述战争的目的和性质，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将帅在战争中

的作用。首先，尉缭着重指出用兵的目的在于“诛暴乱禁不

义”。认为凡正义的军队，就不攻无过失的国家，不杀戮无辜

的平民。杀害别人的父兄，掠夺人家的财物，奴役别人的子

女，都是强盗的行径。战争的目的是镇压暴乱，制止不义的

行为。其次，阐明了国家经济与军事的关系，强调作战必须

有雄厚的物质基础。所谓“万乘农战，千乘救守，百乘事养

⋯夫出不足战，入不足守者，治之以市（商业）。市者，所

以给战守 夫提天下之节也。⋯⋯夫市也者，百货之官也

制，而无百货之官，无谓其能战也。”说明军事对经济的依赖

性。没有善于管理经济的人才，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，是不

可能取得战争胜利的。最后论述将领在战争中的作用。认为

将帅在战争中身系国家安危，必须上不受天时的牵制，下不

受地理条件的牵制，中不受国君的牵制，受命之日要忘却家

庭，治军宿野要忘却亲人，临阵指挥要舍生忘死。用兵是凶

险的事，将帅是出生入死的官吏。将帅一人统辖全军，身系

国家存亡，不能靠观察星辰风云变幻去取胜，而必须举贤任

能，明法审令，率全军象虎狼般凶猛，象暴风雨般迅疾，象

雷霆般暴烈，声势浩大，行动莫测，使天下都惊惧。

将理将，指将帅官吏；理，指治狱之事。主张秉公执

法，赏罚分明；反对严刑逼供，株连无辜。古代兵刑合一，将

领要兼管听讼断狱。所以篇首就指明，凡是将领，也是法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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